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3-030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三年五

月二十一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

,

于二

○

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董事十五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十五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章的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通过《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继续利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5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为六个月

,

自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计算。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二、通过《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提名罗群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

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批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附件

:

罗群辉先生基本情况

备查文件

: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三、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保荐意见。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件

罗群辉先生基本情况

罗群辉

,

男

,1961

年

7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毕业

,

博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特级专务。

其工作简历如下

:

1982.08 520

厂

301

车间工艺员、室主任

1992.02 520

厂技术科副科长

1994.01 520

厂技术处

1996.04 520

厂副总工程师

1997.01 520

厂总工程师、党委委员

2000.12 520

厂厂长、党委委员

2003.05

江汉公司总经理、

610

所所长、

520

厂厂长

2003.12

中航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2010.05

中国航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分党组书记

2013.03

中国航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特级专务

2013.0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特级专务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

不存在《公司章程》第五十一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

专业能

力、从业经历符合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惩戒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

,

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

未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与公司不存在

利益冲突

;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3-031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三年五

月二十一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

,

于二

○

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监事三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章的规

定。

经过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通过《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条件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

其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3-032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1

月

26

日

,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继续利用闲置的

7

亿元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

,

将于

2013

年

5

月

26

日到期。公司已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

7

亿元归还

,

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了节约公司财务费用

,

拟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

,

继续利用闲置的

5

亿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募集资金

3,260,81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

71,778,067.20

元

,

募集资金

净额为

3,189,031,932.80

元。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见下表

:

单位

:

元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金 额

１ ＭＡ６０

飞机扩产条件建设项目

３８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飞机机翼制造条件建设项目

４９５

，

８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民用飞机关键零部件批产条件建设项目

３３９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飞机机身制造条件建设项目

２４８

，

８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飞机复合材料（内装饰）扩产条件建设项目

２７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空客

Ａ３１９／Ａ３２０

机翼总装项目

１２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投资成立一航成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投资成立一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８７０

，

８８１

，

９３２．８０

合 计

３

，

１８９

，

０３１

，

９３２．８０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

,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46,640

万元。

2013

年

5

月

-2013

年

11

月拟使用

募集资金

20,343

万元

,

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序

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累计投

入金额（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

１１

月计划支

出（

３

）

投资余额

（

４

）

＝

（

１

）

－

（

２

）

－

（

３

）

１ ＭＡ６０

飞机扩产条件建设项目

３８

，

５１９ ２４

，

５４９ ４

，

５３９ ９

，

４３１

２

飞机机翼制造条件建设项目

４９

，

５８２ ２０

，

３６２ ６

，

５４４ ２２

，

６７６

５

民用飞机关键零部件批产条件建设项目

３３

，

９２１ １９

，

６１９ ５

，

４６８ ８

，

８３４

３

飞机机身制造条件建设项目

２４

，

８８７ １４

，

４０８ １

，

００８ ９

，

４７１

４

飞机复合材料（内装饰）扩产条件建设项

目

２７

，

７８０ ２３

，

４８８ ２

，

７８４ １

，

５０８

６

空客

Ａ３１９／Ａ３２０

机翼总装项目

１２

，

１２６ １２

，

１２６

７

投资成立一航成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项目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８

投资成立一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项目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９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８７

，

０８８ ８７

，

０８８

合 计

３１８

，

９０３ ２４６

，

６４０ ２０

，

３４３ ５１

，

９２０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计划

,

有

5

亿元的资金在短期内仍将闲置

,

为了节约公司财务

费用

,

拟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

,

将闲置的

5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为六个月

,

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

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的措施。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按半年期存、贷款利率测算

,

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

1,112.50

万

元。

飞机产品生产周期较长

,

需提前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飞机原材料采购

,

而货款回收则相对滞

后

,

大量货款集中在年底收回

,

流动资金呈阶段性紧张局面。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用

途主要为飞机的成品采购、材料采购、工具采购、备件采购。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

依靠销售产品的货款

回收归还募集资金

,

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我们审阅了公司《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了解了公司募

集资金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

,

核查了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认为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金额的

50%;

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

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

形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

,

进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综上

,

本次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实体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形

;

程序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我们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5

亿元

补充流动资金。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全体监事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监事会认为公司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条件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

其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中航飞机本次将用于技术改造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5

亿元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补充流

动资金的用途主要为飞机的成品采购、材料采购、工具采购、备件采购。 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

且前次暂时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中航飞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备查文件

: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四、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保荐意见。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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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董事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

召开。

(

三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

四

)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6

月

14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50

时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14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5:00

至

6

月

1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六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3

年

6

月

5

日

(

星期三

)

下午收市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七

)

会议地点

: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十号西飞宾馆第二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二

)

关于选举罗群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5

月

25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 《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

三、会议登记方法

2

、登记方式

:

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3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

每天上午

8:10-12:00,

下午

14:10-18:00

(

三

)

登记地点

: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中航飞机证券法律部

(

四

)

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

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

2.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

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需在

2013

年

6

月

7

日下午

18:

00

时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768

2.

投票简称

:

中飞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3

年

6

月

14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4.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代表议案

2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

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选举罗群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２．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

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5:00,

结束时间为

6

月

14

日

下午

15:00

。

2.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

份证号”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

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半日方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

,

当

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

,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

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

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

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陆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中航飞机

2013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潘 燕、刘 剑

联系电话

:(029)86833097

、

86833345

传 真

:(029)81668080

通讯地址

: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中航飞机

邮政编码

:710089

(

二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

姓名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 关于选举罗群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注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

方框中打“

√

”为准

,

对同一事项决议案

,

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

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

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2.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3.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

: (

签名

)

年 月 日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要求

,

我们作为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对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一、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公司《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了解了公司募

集资金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

,

核查了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认为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金额的

50%;

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

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

形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

,

进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综上

,

本次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实体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形

;

程序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我们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5

亿元

补充流动资金。

二、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提名罗群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

我们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专业能力、从业经历、个人信誉等情况进行了审

查

,

认为上述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形

;

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

同意上述提名。

独立董事:强 力 冯根福

王开元 王伟雄

杨乃定 张 武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2013年 5 月 2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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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7� � �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8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发行，现将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3

天山

水泥

CP002

）

短期融资券代码：

041356017

短期融资券期限：

365

天

起息日：

2013

年

5

月

24

日

到期日：

2014

年

5

月

24

日

计息方式：附息固定

发行金额：人民币

2

亿元

发行利率：

4.44%

主承销商：国家开发银行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25� � �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13-024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公告

2013-021

）之内容，截至

2013

年

05

月

24

日，公司收到湘潭电化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矿业分公司业绩承诺的补偿款

5,133,893.79

元。 至此，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矿业分公司的业绩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0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7

西气东输二线超大功率变频电驱系统

国产化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石油西气东输投产进度安排，近日，由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鼓风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家重大专项科研项目

--

首批国产天

然气管道

20

兆瓦级变频电驱压缩机组

(

沈鼓压缩机

+

哈电

20MW

电机

+

荣信

25MVA

变频系统

)

在

西气东输二线高陵分输压气站顺利通过了开车投运工作， 机组经过

24

小时满负荷机械运转测

试和喘振线测试，并成功完成

72

小时满负荷验收测试，代表了荣信公司

25MVA

大功率变频设备

设计指标和质量已完全达到工业应用要求。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65� � �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2013-013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

5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肖家守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制定《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

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的议案（内容详见

www.sse.com.cn

）。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29� � �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2013-026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

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良光先生召集，应到董事

9

人（发出表决票

9

张），实到董事

9

人（收到有效

表决票

9

张），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3

年

5

月

25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就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

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

内部问责制度

>

的议案》。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

2013

年

5

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29� � �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2013-027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发出表决票

3

张），实到监事

3

人（收到有效表决票

3

张），经与会监事认

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

同意公司将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23

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

内部问责制度

>

的议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29� � �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2013-028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5

月

24

日，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占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683,585,785.00

元的

9.51%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759

号文《关于核准福建海源自动化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4,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8.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6,414,215.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3,585,785.0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2010

）第

2569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公司历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1

年

3

月

21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

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截至

2011

年

9

月

19

日，公

司已归还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截至

2012

年

4

月

9

日，公司已归还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截至

2012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已归还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截至

2013

年

5

月

13

日，公

司已归还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预计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将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本着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占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683,585,785.00

元的

9.51%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23

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公司将上述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

用途；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及时把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

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在履行相

应的审议程序后及时披露。

四、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过去十二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23

日止），到期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公司监事会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 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

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将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自

2013

年

5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23

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三）保荐机构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了如下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认为：海源机械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宜已经海源机械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在最

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

"

公司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在上

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

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

易。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在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后及时披露。

"

兴业证券同意海源机械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3-2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后续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1

月

21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张轩宁和福建汇银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福建汇银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分别增持和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1,088.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2

年

11

月

22

日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或本公司网站）。

2012

年

5

月

30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张轩松与民生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民生超市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分别增持和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5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716%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2

年

5

月

30

日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或本公司网站）

张轩松先生和张轩宁先生合计持有的股份数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0%

， 为一致行动人。

由于误操作，在

12

个月内两次增持的累计数超出总股本

2%

约

103.1

万股。 张轩宁先生承诺：在

公司完成本次再融资

6

个月后（不早于增持时承诺的

2013

年

12

月

15

日），由张轩宁先生通过大

宗交易平台减持超增部分的股份（

2012

年实施

10

转增

10

分配方案后约

210

万股）。 如有收益归

上市公司。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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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出具承诺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17

日，公司原董事长、控股股东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被公安机关逮

捕。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投集团

"

）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受让何学葵持有

的绿大地公司

3,000

万股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19.86%

。 云投集团成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后，积极履行第一大股东责任，对完善公司治理、改善生产经营及资金等方面给予

了支持。

2013

年

4

月

3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2013

）云高刑终字第

365

号

]

，终审裁定为驳回上诉、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2

月

7

日作出的一审判决，判决

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决定执行罚金一千零四十

万元。 判处原控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违规披露重要信

息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2

月

9

日、

2013

年

4

月

5

日对案件判决及裁定情况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云投集团《承诺书》，云投集团对若因绿大地公司及原董事长、

控股股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等罪一案，形成投资者相关民事

赔偿事项，做如下承诺：

"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等法律法规，因绿大地公司及其原董事长、控股股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

重大信息罪一案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涉案当事人是民事赔偿主体（以民事赔偿案件审理判决

结果为准），应按判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按照民事赔偿判决结果，在民事赔偿判决书生效后

6

个月内，云

投集团将推动何学葵以其借给绿大地公司的

58,229,582

元（人民币）款项及其所持绿大地公

司股份承担赔偿，赔偿金额不足或何学葵未予赔偿的，由云投集团代为偿付。 云投集团代为

偿付后，保留对何学葵及其他相关责任人（不含绿大地公司）追偿的权利。

（三）云投集团将积极履行大股东职责，力所能及支持绿大地公司。 通过绿大地公司经营

改善、健康发展，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